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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建院办发„2021‟20号 
 

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《教育信息化 2.0 行动计划》，创新开展

教师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，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水

平，根据《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第二十五届辽宁省教师

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的通知》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在校内先

行举行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，遴选优秀作品参加省级交

流活动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材料报送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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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5月 21日 

二、项目设置 

高等教育组：课件、微课、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。 

三、参加办法 

1.每个交流活动作品负责人限报 1 件作品交流，每位教师最

多可参与 1件作品交流。 

2.交流活动作品由教学单位以 U盘（光盘）形式统一报送，

不接受个人报送。各教学单位需按照《辽宁省第二十五届教师教

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指南》（附件 5）进行作品交流遴选后方

可报送,每教学单位每项限报 1件作品，同时每件作品需要提供

不少于 100字的推荐评语。 

3.学校聘请专家评审组，对通过教学单位交流遴选报送的作

品进行校级评审。综合评议情况和专家评审意见，按照文件要求

遴选报送 5件校级作品参加省级交流活动。 

四、具体要求及相关说明 

1.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交流活动作品遴选工作，指定

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经过严格评审，将优秀作品遴选上报并参加

省级交流活动。  

2.作者按照作品类型填写相应的作品登记表（附件 1）。各

教学单位填写《教学单位及联系人信息表》（附件 2）、附件 1 中

的“**教学单位推荐意见”、《作品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、《U 盘报送

要求》（附件 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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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作品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信息务必准确，获奖证书以此

信息为依据制作，出现错误后果自负。 

4.附件 1-4的纸质版需要加盖教学单位签字公章，于 2021

年 5 月 21日前报送至教务处，电子版保存到上报的 U 盘中，并

发送至邮箱 46595580@qq.com 中，逾期视为弃权参加交流活动。 

5.各教学单位以 U 盘（光盘）形式报送的作品和相关材料格

式及要求见《辽宁省第二十五届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指

南》（附件 5）和《U 盘（光盘）报送要求》（附件 4）。 

6.代表学校参加省级交流活动的作品获奖等级按照《关于印

发辽宁建筑职业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(辽

建院„2020‟38号)文件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量化标准赋分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联 系 人：王威 

联系电话：15241958878(626945) 

电子邮箱：46595580@qq.com 

 

附件：1.作品登记表 

2.教学单位及联系人信息表 

3.作品汇总表 

4.U 盘（光盘）报送要求 

5.辽宁省第二十五届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

指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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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附件 1-5在教务网站下载。 

 

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 月 12日 

 

 

 

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拟文         2021年 5月 12日印发 


